
托托别别人人贷贷款款买买房房却却被被起起诉诉倒倒房房
律师：此为隐名代理行为，真正购房人可通过起诉确认产权

案例：张某在济南打拼多
年，想通过按揭方式购买一套住
房。可因为她是外地人，且工作
不稳定不具备个人住房贷款借
款人的条件，于是找到本地人刘
某，以刘某的名义贷款购房。

2014年4月，刘某以自己的名
义与一家房地产公司签订了购
房合同，购170平方米住房一套，
价款150万元。2014年7月，张某向

房地产公司缴纳了首付款及契
税等，但交款人和纳税人均体现
为刘某。2014年12月，房屋所有权
证颁给刘某。后张某入住并按期
向银行偿付贷款。2015年刘某向
法院起诉，声称自己购买的房
屋，请求法院判令倒房。

律师说法：刘某购买的涉案
房屋是基于张某的委托，以自己
的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是一种

隐名代理行为。因此，按照《合同
法》第404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
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
人”的规定，作为受托人的刘某
应当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
产转交给张某，该房屋的所有权
人是张某而不是刘某。但张某如
果要求刘某将房屋所有权证更
名在自己的名下，只能起诉，请
求法院确认其为房屋所有权人。

结结算算报报告告不不答答复复，，视视为为认认可可报报价价
案例：甲公司与乙公司签

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
甲公司为乙公司承建大厦，工
程总价款暂定1900万元。合同
签订后，同时由于施工设计图
纸与双方签订图纸不一致，调
整为按照施工设计图纸施工。
该工程经甲公司、乙公司及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规划单位
验收合同。甲方向乙公司申报
了工程结算报告，造价为2500
万元。乙不予答复，甲出函，要

求乙自收到函件后28日内予
以回复，否则认为认可结算报
告，乙收发室签署文件并加盖
了公章。乙支付了1900万元。
甲诉至法院要求乙支付600万
元工程款及利息。乙则称甲方
结算中存在大量不实材料，要
求审计。

律师说法：根据法律规
定，合同约定固定总价方式结
算工程款的，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的不同风险范围，可以或者

不能调整工程价款。因设计变
更导致超出合同约定风险范
围内的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
变化，应按照规定据实结算。
发包人未在合同约定的审定
期限审价，视为认可施工人的
报价。

因此，乙公司签署甲公司
函件，认可28日内不回复视为
同意结算报告，即认可工程款
总额为2500万元，乙公司应支
付剩余工程款600万元及利息。

城城管管下下强强拆拆令令，，程程序序违违法法被被判判无无效效
事实概要：2012年，临沂市沂

水县杨洪丽与邻居解孝州在龙
家圈镇杨家庄子飞机场预留地
内有地上建筑物，根据我国土地
管理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他
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侵占和破坏。沂水县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违反法定
程序先后向杨洪立下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与行政强制拆除决
定书。杨洪立两家共同委托山东
鲁泉律师事务所陈旭峰李岫岩
律师代理维权！

办案实录：由于众所周知的
原因，行政诉讼的立案不比普通

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法原本就
规定了7日的审查期限，现实中
这一期限无一例外的被无限期
延长，本案同样难逃立案难的宿
命。律师带领当事人走沂水，去
临沂，上高院，反复折腾下来最
终沂水县人民法院同意立案。

开庭前律师同当事人共同
探讨制定应对的方案，审查证明
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和证据。
开庭时两律师对沂水县行政执
法局提交的十七项证据予以驳
斥。对于重点的程序违法之处沂
水县行政执法局在证据面前无
力辩解。

2013年7月30日沂水县人民
法院作出撤销沂指法行强字

【2013】第20003号《行政强制拆除
决定书》的判决！

律师说法：程序正义是行政
行为一项重要要求。根据这一原
则，沂水县行政管理执法局应当
在原告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法定期限内，在其不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在规定的
期限内未自行拆除的情况下作
出《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而被
告在原告享有的法定期限内便
作出该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因
此其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

姜海如律师，山东大正泰
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党支部书
记，律协理事，省城资深律师，
房地产法律专家，多家政府机
关、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济南
市司法行政先进个人，中央党

校地方党政干部培训班学员。
姜律师执业十余年，代理案件
数千件，熟练运用各类法律知
识办理了多起省内外有重大
影响的案件，为单位和个人挽
回经济损失近十亿元。例：四
川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青
建集团股份公司建设工程纠
纷案；山东某物资有限公司诉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供应钢
材纠纷案；李某诉山东华夏茶
联有限公司投融资纠纷案；东
营利津某村委诉利津县人民
政府土地确权纠纷案；业主诉
山东恒华置业有限公司购买

“舜耕名筑”商品房纠纷案；投
资人诉某民间资本管理公司
借贷纠纷集体诉讼案等。

葛律师简介

葛律师简介

业务专长：房地产、建设工程、投融资、金融等经济专
业领域。主要代理淄博中院、山东省高院一、二审案件。

咨询热线：13793126198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十路9777号鲁商国奥城(省高级法
院东临)6号楼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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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岫岩律师，毕业于山东
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山东鲁
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
主任。齐鲁晚报公益律师团律
师，代理了大量具有社会影响
力的案件，代理了省内数百起
行政案件，李岫岩律师在经济
纠纷方面也多有建树，尤其金
融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挽回巨
大经济损失，李律师以其女性
的感性，法律人的理性思维在
处理纠纷方面尤其有独到之
处，李岫岩律师是山东电视台，
齐鲁电视台特邀嘉宾解读律
师，山东法制报解读律师，生活
日报解读律师，新晨报特邀律
师。其代理案件多次入选国家
部委督办案，省高院评选的十
大行政案件。咨询热线：13905317623


	Y05-PDF 版面

